
第五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操作程序第十七节、发行回访

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1/2021_2022__E7_AC_AC_

E4_BA_94_E7_AB_A0_E9_c33_41093.htm 1．证券公司应当在

发行完成当年及其后的一个会计年度发行人年度报告公布后

的一个月内，对发行人进行回访，就其(募集资金的使用情

况)、(盈利预测实现情况)、(是否严格履行公开披露文件中所

作出的承诺)，以及(经营状况等方面是否与推荐函相符)等进

行核查，出具回访报告。(多选、判断，注意回访时间要求以

及检查的内容) 2．回访报告应当在上市公司年报或中报截止

日后的一个月内报送中国证监会，并抄送上市公司所在地中

国证监会派出机构。 3．主承销商关于股票发行回访报告必

备内容：(多选) (1)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； (2)发行人资金

管理情况； (3)发行人盈利预测实现情况； (4)发行人业务发

展目标实现情况； (5)发行人新股上市以来的二级市场走势；

(6)证券公司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； (7)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；

(8)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； (9)公司内核小组对回访情况的总体

评价。 4．回访报告应当经证券公司内核小组确认，由证券

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，加盖公司章。(判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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